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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健全老年人基本养老补贴制度通知

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：

为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根据《温州市居家养老服务促进

条例》《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健全困难老年人补贴制

度通知》（浙民养〔2024〕85号）要求，完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

贴、养老护理补贴制度，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，强化政府兜底

保障职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与标准

（一）养老服务补贴。补贴对象为瓯海区户籍经济困难老

年人（60周岁及以上，下同）和高龄老年人（80 周岁及以上，

下同），该项补贴用于日常照料等生活性服务。

1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月 125元养老服

务。

2.低保边缘家庭的高龄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月 125元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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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

既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，又符合养老服务补贴

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养老服务

补贴。

（二）养老护理补贴。补贴对象为瓯海区户籍生活不能自

理的经济困难家庭老年人，该项补贴用于因生活自理能力缺失

而产生的照顾服务、护理服务、购买护理用品等照护性服务。

根据《长期护理保障失能等级评估规范》（DB33/T2476-2022）

进行自理能力评估后，以下老人可享受养老护理补贴：

1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、重点优抚对象家庭

成员、赡养人死亡或者伤病残无力进行赡养的、人体器官捐献人

家庭成员中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（重度）失能失智老年人，每月

可以享受不少于 45小时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；

2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、重点优抚对象家庭成

员、赡养人死亡或者伤病残无力进行赡养的、人体器官捐献人家

庭成员中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（中度）失能失智老年人，每月可

以享受不少于 30小时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。

3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生活部分不能自理（轻度）失能失

智老年人，每人每月可以享受 125元免费居家养老服务。

4.低保边缘家庭中的生活部分不能自理（轻度）失能失智老

年人，每人每月可以享受 65元免费居家养老服务。

5.80至 89周岁非机构养老的高龄老人补贴标准为每月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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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免费居家养老服务。

6.90周岁以上非机构养老的高龄老人补贴标准为每月 100

元免费居家养老服务。

养老护理补贴中每月享受的服务小时数，应当按照不低于瓯

海区上一年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予以换算。

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失能老年人不具备照料条件，经区民政局

批准纳入机构养老的，可根据失能情况参照当地特困供养人员护

理费标准执行。低保边缘家庭、重点优抚对象家庭成员、赡养人

死亡或者伤病残无力进行赡养的、人体器官捐献人家庭成员中的

失能老年人不具备照料条件，经区民政局批准纳入机构养老的，

根据失能情况按照不低于当地特困供养人员护理费50%的标准执

行。

已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，不重复享受养老护理补

贴。实行长期护理保险地区的参保人员，已通过基金支付了基

本护理费用且待遇高于护理补贴标准的，不重复享受养老护理

补贴。

（三）基本生活补助。补助对象为瓯海区户籍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老年人，每月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0%计发，用于

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困难。享受困难残疾

人生活补贴或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救助的，不重复享受基本

生活补助。

二、认定与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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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养老服务补贴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老年人和低保边

缘家庭的高龄老年人依据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共享在册人

员数据，无需申请，随低保资格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养老护理补贴。第 1至 4类老人需由本人或代办人

在户籍地或常住地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发起申请，镇街

初审，再由区民政局或镇街委托的第三方对补贴申请对象进行

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后，经村居公示，区民政局审批后确定补

贴名单和补助标准。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每年评估一次自理能力，

评估费用由区民政局承担。第 5、6类老人免审即享，依据浙里

康养系统共享高龄津贴发放人员数据。

（三）基本生活补助。补助对象依据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

统共享在册人员数据，无需申请，随低保资格动态调整。

（四）变更。补贴对象新增的或自理能力评估结果发生变

化的，自认定的次月起开始享受或调整补贴；退出低保的，自

次月起停止享受。

三、发放与提供

养老服务补贴、养老护理补贴，可采取电子积分的形式按

月发放至老年人本人的社保卡养老补贴专用账户中，以服务给

付的方式用于日常生活照料、照护服务范围内的消费结算。偏

远山区地方若难以购买服务的，可以采取发放货币的方式。

基本生活补助由救助口具体办理，与最低生活保障金同

步发放至老年人本人或家庭的银行账户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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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策衔接

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可以同时申领养老服务补贴、养老护

理补贴、基本生活补助。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或纳入特困

人员供养保障的，不重复享受养老服务补贴和养老护理补贴、基

本生活补助。

五、实施时间

本办法自 2024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2024年 7月 1日至 8月

31日期间同样适用该文件。《温州市瓯海区民政局 温州市瓯海

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瓯海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温瓯民〔2023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

温州市瓯海区民政局 温州市瓯海区财政局

2024年 7月 30日

温州市瓯海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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